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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检查单：水务 025-安全生产检查单（施工单位）；水

务 025-5-安全生产检查单（施工单位管理机构、教育培训及

人员履职）

2.检查模块：安全生产行为

3.检查项：安全-3 生产经营单位、建筑施工等单位的主

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规定经考核合格（水利工

程建设）

4.检查内容：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

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照规定经考核合格（水利工程建设）

5.检查标准：

5.1依据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版》；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2004）

依据条款：

5.1.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021 年版》

第二十七条 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

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由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

责的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考核不得

收费。

第二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

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



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

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

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

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5.1.2《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2004）

第三十六条 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

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

关部门考核合格后方可任职。

施工单位应当对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每年至少进行一

次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其教育培训情况记入个人工作档案。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考核不合格的人员，不得上岗。

5.2 标准规范名称、编号及版本号（规章文件文号）：《水

利水电工程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管理办法》（水安监 〔2011〕 374

号）；《北京市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

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管理实施细则》

（京水务安〔2019〕24 号）

5.2.1 标准规范（规章文件）条款： 全文适用。


